关于组织开展诚信考试主题班会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我校教务处安排，11月1日将在我校进行全国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按10月27日国家教育部教师资格考试考务视频会以及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教师资格考务会的要求，11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九）将正式开始实施，其中考试作弊方面的刑罚条款将正式执行，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强调“一定不要让第一例因作弊判刑的案例发生在广西，尤其是高校”，要求各高校均要组织学生在考前开主题班会强调和宣传刑法修正案（九）中与考试相关条款以及教育部33号令对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的有关条款，并结合各高校的考试管理方法的规章制度的要求，对广大学生开展诚信教育。现通知如下：
一、要求各二级学院组织辅导员在11月1日前对学生开展诚信考试为主题的班会。

二、班会的内容为：教育部33号令对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的有关条款、刑法修正案九、梧州学院考试违纪和作弊认定及处理办法。
三、要求各二级学院重视这一次主题班会，组织学生进行以上方面内容的学习，并要求收集好各班的班会记录（学工处进行抽查），尽量将“第一例作弊判刑”的案例发生在我校的风险降至最低。

四、联系人：谢啟禄，电话：5839986。
学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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